
就业派遣方式与办理流程 

2.派回生源地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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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部门：招生与就业处 

联系人：牟琳 

联系电话：0411-86110221 

 

 

用人单位与

毕业生签订

就业协议或

劳动合同 
不接收档案

及户口 
毕业生需将

档案和户口

派回生源地  

回生源地的

未就业毕业

生 

档案在校已

满两年的往

届毕业生 

未就业、未办理报到证的毕

业生 

已落实就业单位并办理报到

证的毕业生需单位出具其派

回生源地的证明 

学校招生与就

业处官网下载

《大连医科大

学毕业生派遣

回生源地申请

表》 

毕业生将《大连

医科大学毕业

生派遣回生源

地申请表》及

《就业协议书》

上交所在学院

办理 

参加集

中派遣

的毕业

生 

至学院

备案审

核 

学院统一

报送至学

校招生与

就业处办

理 

未参加

集中派

遣的毕

业 生

（限 2
年择业

期 以

内） 

学院审核合格

者，上报相关材

料至学校招生

与就业处办理 


